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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4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公司 2019 年与控股

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述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必要

业务，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不利影响，对本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

益没有不利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3 月 29 日，公司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加公司

2019 年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汪思洋、裴蓉、杨庆

军回避表决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全

票通过该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董事会依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该等

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业务，遵循了公允的市

场价格、条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九届十七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该项预案，关联监事肖琪经、胡剑回避表

决。公司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预案，认为：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业务，遵循了公允的

市场价格、条件和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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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与

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公告》，2019 年，集团因正常业务经营，向健民

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销售药品，向上海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采购设

备。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云南昆中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中药健康”）

因正常业务经营，向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公司销售大健康日用品。全资子公司湘

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西华方”）受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

限公司委托，向其销售苦杏仁、滇紫草、茯苓等中药材。全资子公司昆药集团医

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因正常业务经营，向健民集团叶开泰国

药（随州）有限公司采购药品。全资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贝克诺顿”）因正常业务经营，委托天津九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学术推广

活动。上述交易的发生均为保证公司正常销售业务需求所发生的交易。现结合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申请追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

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按产

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2019 年度

追加金额 

2019 年

发生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 

湘西华方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

（随州）有限公司 
88.90 488.90 0.06 

昆药集团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

药业有限公司 
42.04 42.04 0.01 

昆中药大

健康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杭州中骥汽车有限公司 0.14 0.14 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杭州华方医院有限公司 1.39 1.39 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浙江润湾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0.58 0.58 0.00 

小计   133.05 533.05  

昆药商业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

（随州）有限公司 
43.36 443.36 0.11 

贝克诺顿 向关联人采购服务 
天津九如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212.76 212.76 0.05 

昆药集团 向关联人购买设备 
上海华方科泰医药有限

公司 
14.07 14.07 0.00 

小计   270.19 670.19  

合计   403.24 1,203.24  



 3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基本情况 

1.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81号 

法定代表人：裴蓉 

注册资本：人民币30,338.00万元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范围详见《对外承包

工程资格证书》）。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内和国际贸易（涉及许可经营和

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证件和许可文件经营），食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技术

服务，管理咨询，设备租赁，初级食用农产品、水产品、煤炭（无储存）、焦炭、

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电力设备、贵金属、黄金饰品的销售，发电及输变电技

术开发及技术咨询，仪器仪表的生产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布忠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6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片剂、颗粒剂、糖浆剂、贴膏剂、软

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散剂（外用）、煎膏剂（膏滋）、搽剂、合剂、气

雾剂、凝胶剂(含激素类)、贴剂、露剂、口服溶液剂、口服混悬剂、原料药(乳酸

钙)(含中药提取车间）生产、销售；普通货运。（上述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3.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西路286号418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程朝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1,070.85万元 

经营范围：西药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保健食品

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准)；血液制品经营；医疗诊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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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及治疗设备批发；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室内装饰、装修；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子自

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通信系统工

程服务；洁净净化工程设计与施工；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非许可类医疗器械

经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工程技术

咨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门窗安装。 

4. 杭州中骥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城东路3号南区 

法定代表人：戴功银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冷藏

保温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冷藏集装箱；生产、销售：汽车设备。（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杭州华方医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10号1幢 

法定代表人：史文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 

6. 浙江润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81号9幢201-202室 

法定代表人：黄怡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户理财等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除证券、期货）、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形象策划、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会展会务，房地产中介，计算机

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天津九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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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18号559室-44（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王爝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医疗器械研发，健康信息咨

询，保健用品、药品销售，电子产品制造，从事广告业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济贸易咨询，

市场调查，翻译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上海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莲都路1号 

法定代表人：谢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药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1.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234,928,716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30.81%。 

2.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健民集团，股票代码：600976），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2.07%的公司股份，与本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3.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4.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5. 浙江华方医护有限公司、上海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

子公司。 

6. 杭州中骥汽车有限公司、浙江润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华方医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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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孙公司。 

7. 天津九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董事长控制之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

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将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1、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2、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3、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4、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性原则，交易价格按

以上原则确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采购交易，属于为保证公司正常销售业务需求发

生的交易，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

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该项关

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1日 

 


